
湘潭县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湘潭县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赋权天易经开区事项清单的通知

各乡镇，县直机关各单位，天易经开区各局室：

为进一步深化园区全链条赋权，助推园区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实现“园区事园区办”“一件事一次办”，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园区赋权指导目录〉的通知》（湘政办发〔2020〕49号）和《湘潭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湘潭市园区赋权清单和指导目录的通知》（潭政发〔2021〕10号）精神，现将湘潭天易经开区（以下简称天易经开区）赋权清单予以公布，并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等规定实施动态调整，由各部门严格遵照执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

进一步巩固提升园区赋权成果。按照“应放尽放、权责一致、直达园区、一园一单”的原则，由县直相关部门依法组织向天易经开区赋权，并指导督促天易经开区有效实施赋权事项；天易经开区结合自身发展定位，坚持“有权必有责、行权要担责”的原则，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综合考虑产业政策、资源禀赋、环境承载能力、经济发展潜力、区位优势等因素，高效组织实施赋权事项。在推动园区工业项目实现审批“闭环”的基础上，持续提升第一、第三产业项目(房地产项目及涉及全县全局性用地、规划等审批服务事项除外)在园区形成审批“闭环”的深度和质量，加速打造便捷高效、服务一流的营商环境。

二、赋权方式
（一）直接赋权事项。县直相关部门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直接赋权天易经开区行使，依法做好赋权事项交接。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等规定，由赋权部门以部门文件形式逐项明确赋权范围、权限、标准等内容和事项，明确事中事后监管方式、责任边界。

（二）委托行使事项。县直相关部门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委托天易经开区行使，与天易经开区管委会签订委托协议书，明确委托方和受托方的权责边界、办理流程，特定事项应明确赋权范围、类别、标准等相关内容。

（三）服务前移事项。县直相关部门可采取向天易经开区综合窗口派驻机构和工作人员或实施“一小时响应”帮办代办等方式为园区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四）审批直报事项。县直相关部门负责加强与省、市对口部门的业务对接，及时掌握省级终审事项的审批直报具体实施办法，指导天易经开区审核后直接向省直部门报送，同时报市直部门备案，确保直报事项落实落地。

三、工作要求

（一）确保赋权实效。按照“放得下、接得住”的总体原则，各县直相关部门要按照赋权方式等内容与天易经开区管委会进行交接或签订委托协议书，切实加强业务培训和指导服务，在赋权的同时不得设置隐性的前置审批条件，确保赋权事项受理、审查、发证等所有审批服务环节于2022年5月30日前依法赋权到位。天易经开区管委会要主动对接赋权部门，接受指导监督，规范审批程序，逐项编制审批服务流程图和办事指南，通过政务服务旗舰店向社会公示，切实提高承接能力和审批效率，确保权力顺畅高效运行。直接赋权部门文件、委托行使事项的委托协议书须在规定的赋权到位时间节点通过县政府门户网向社会公示，若赋权不到位，将依法问责。涉及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相关事项行使权限按照省、市相关规定执行。

(二)优化办事流程。直接赋权事项，除涉及跨层级、跨区域的事项外，由天易经开区管委会独立行使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天易经开区管委会可使用“天易经开区管委会行政审批专用章”，对外发生法律效力。委托行使事项，由县直相关部门与天易经开区管委会签订委托协议书，报县司法局和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备案；赋权事项采取“编号公章”或“见章盖章”方式运行，赋权部门应充分认可天易经开区作出的审批服务决定，原则上不再作任何实质性的审查审核。服务前移事项，县直相关部门与天易经开区管委会协商纳入园区审批服务“全链条”统筹管理，不断提升派驻机构和工作人员审批服务能力，充分授予其审批（审核、审查）权限，按照直接办结、“编号公章”或“见章盖章”方式运行，原则上要求在园区内“一站式”办结;因特殊情况无法派驻机构和工作人员的事项，明确专人对接园区，按照“一小时响应”工作机制为园区提供帮办代办服务。审批直报事项，县直相关部门要根据省直部门出台的具体实施办法，会同天易经开区研究细化操作办法，明确赋权事项运行监管措施，确保审批服务相关环节无缝对接。赋权事项原则上要按照“三集中、三到位”要求，在县政务服务大厅天易经开区综合窗口实施审批服务集中办理。

(三)强化运行监管。天易经开区赋权事项原则上两年内不作调整，园区因发展需要确需作临时调整的，必须依程序向县人民政府申请报批后，方可调整实施。天易经开区要明确承办机构、人员、岗位及职责，切实提升赋权事项承接能力。在现有机构编制等条件下，进一步配备必要的人员、设备和技术力量，确保赋权事项有效承接运行，避免权力事项“空转”甚至违法违规运行。同时，要结合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投资建设项目并联审批改革、商事制度改革等要求，结合自身定位定制项目审批和园区服务“全生命周期”套餐，推进关联事项“一件事一次办”，并充分运用“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e潭就办”政务APP等在线服务渠道，不断提升网办能力和审批集成度，推进赋权事项在园区“一站式”办结。各部门要坚持“谁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监管，谁行权、谁担责”“既管合法又管非法”“管审批、管执法”的原则，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确保不缺位、不越位，坚决杜绝出现赋权事项尤其是委托行使和服务前移事项“明放暗不放”“审批回炉”等问题。“直接赋权”事项，由天易经开区管委会承担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应诉责任；“委托行使”事项，以法定行政主体应诉，天易经开区相关部门具体实施并承担应诉责任；“服务前移”事项，法定行政主体为应诉主体。赋权部门要定期检查评估赋权事项运行情况，及时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对在实施过程中出现违法违规运行、产生重大行政风险的赋权事项，依法定程序取消赋权，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应责任。各县直部门和天易经开区要认真填写《湘潭县园区赋权事项事中事后监管月报表》（详见附件2），于每月初第3个工作日前报县审改办（联系人：周璇，联系方式：57336139，QQ邮箱：364806793@qq.com）。

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县直相关部门和天易经开区管委会要依法做好赋权事项调整衔接工作，对已受理未办结的事项，由县直相关部门和天易经开区管委尽快商定后续办理方式，确保平稳有序过渡。

附件：1.湘潭县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赋权天易经开区事项清（共49项）

湘潭县园区赋权事项事中事后监管月报表（样 表）

                                 湘潭县人民政府
         2022年4月  日

附件1

湘潭县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赋权天易经开区事项清单

	序号
	赋权事项名称
	事项编码
	事项类型
	赋权方式
	赋权部门
	备注

	1
	施工图预算或招标上限值审查
	431013014W00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行使
	县财政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2
	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供水、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
	000117016000
	行政许可
	委托行使
	县住建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3
	最高投标限价（招标控制价）及其成果文件备案
	431017369W00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行使
	县住建局
	暂未赋权，同意赋权方式

	4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监理等招标文件告知性备案
	431017357W00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行使
	县住建局
	暂未赋权，同意赋权方式

	5
	建筑工程（含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燃气设施工程和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工程等）竣工验收备案（含档案验收）
	001017006000（主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行使
	县住建局
	暂未赋权，天易经开区设立质安监督部门后予以赋权

	6
	建设工程竣工结算备案
	431017367W00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行使
	县住建局
	暂未赋权，同意赋权方式

	7
	出让土地使用权转让许可
	430115048W00
	其他行政权力
	服务前移
	县自然资源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8
	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审批
	000117025000
	行政许可
	委托行使
	县城管执法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9
	临时占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许可
	430117059W00
	行政许可
	委托行使
	县城管执法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10
	临时性建筑物搭建、堆放物料、占道施工审批
	000117022000
	行政许可
	委托行使
	县城管执法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11
	城市道路照明拆迁审批
	431017194W00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行使
	县城管执法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12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000117020000
	行政许可
	委托行使
	县住建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13
	权限内政府投资项目审批
	431004129W00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行使
	县发改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14
	政府投资项目建议书审批
	431004110W00（主项：权限内政府投资项目概算审查）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行使
	县发改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15
	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431004110W00（主项：权限内政府投资项目概算审查）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行使
	县发改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16
	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概算审批
	431004110W00（主项：权限内政府投资项目概算审查）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行使
	县发改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17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432004404W00
	公共服务
	委托行使
	县发改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18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单位招标文件、代建合同备案
	432004403W00
	公共服务
	委托行使
	县发改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19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方式、招标组织形式和招标范围核准
	430104017W00
	行政许可
	委托行使
	县发改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20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00010400100Y
	行政许可
	委托行使
	县发改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21
	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审批
	430117080W00
	行政许可
	直接赋权
	县住建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22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000117006000
	行政许可
	委托行使
	县住建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23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
	000115012000（主项：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
	行政许可
	服务前移
	县自然资源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24
	建设用地供地审查
	000115057000
	行政许可
	服务前移
	县自然资源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25
	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核发
	000117011000
	行政许可
	服务前移
	县自然资源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26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后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批准
	000115001000
	行政许可
	服务前移
	县自然资源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27
	划拨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及附着物所有权转让、出租、抵押审批
	000115002000
	行政许可
	服务前移
	县自然资源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28
	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审核
	431015043W00
	其他行政权力
	服务前移
	县自然资源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29
	建设工程规划核验（验收）
	000715002000
	行政确认
	服务前移
	县自然资源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30
	闲置土地处置
	431015072W00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行使
	县自然资源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31
	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000131003000
	行政许可
	委托行使
	县市场监管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32
	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自主申报名称
	431031082W00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行使
	县市场监管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33
	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的列入、移出、异议的处理
	431031085W00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行使
	县市场监管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34
	营业执照遗失补领、换发申请
	431031090W01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行使
	县市场监管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35
	申请增加、减少营业执照副本
	431031090W02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行使
	县市场监管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36
	权限内备案事项
	431031091W00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行使
	县市场监管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37
	股权出质的设立
	000731002000
	行政确认
	委托行使
	县市场监管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38
	工程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及竣工验收
	000717010000
	行政确认
	委托行使
	县自然资源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39
	权限内占用城市绿地审批
	431017228W00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行使
	县城管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40
	施工图审查情况备案
	001017007000
	其他行政权力
	直接赋权
	县住建局
	暂未赋权，同意赋权方式

	41
	工程质量以及施工现场进行检查
	430617042W0Y
	行政检查
	委托行使
	县住建局
	暂未赋权，天易经开区设立质安监督部门后予以赋权

	42
	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合格证核发
	000117049000
	行政许可
	委托行使
	县自然资源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43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000115013000
	行政许可
	服务前移
	县自然资源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44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批准
	000115046000
	行政许可
	服务前移
	县自然资源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45
	建设用地改变用途审核
	000115009000
	行政许可
	服务前移
	县自然资源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46
	改变土地使用条件审批
	430115008W07
	行政许可
	直接赋权
	县自然资源局
	已承接，同意赋权方式

	47
	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
	00011400700Y
	行政许可
	委托行使
	县人社局
	暂未赋权，天易经开区与人社局劳动关系股具体衔接，达成一致后再行赋权事宜

	48
	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
	430168003W00
	行政许可
	审批直报
	县文旅广体局
	暂未赋权，同意赋权方式

	49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000117015000
	行政许可
	委托行使
	县城管执法局
	暂未赋权，同意赋权方式


附件2

湘潭县园区赋权事项事中事后监管月报表(样表)
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填报日期：

	赋权部门
	

	承接园区
	

	赋权事项名称
	园区承接实施机构
	办理

方式
	集中办

理情况
	办事指南编制情况
	办件量
	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写明原因）
	办理流程

规范情况
	按时办结情况
	备案情况
	政务公

开情况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
	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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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县直部门对园区实施业务培训、指导、日常管理情况；

2.园区承接能力情况，包括承接机构、人员、运行情况等，不具备承接能力的具体情况及原因等；

3.行政相对人或申请人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及获得批复后续运行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4.根据国、省政策是否需要进行调整；

5.申请人提出的投诉、建议等其他情形；

6.是否有其他违法、违纪情形。


说明：1.办理方式：直接赋权事项填写“直接办理”；委托行使事项按“见章盖章”“见章换文”“园区完成初审后，县直部门重新审批”等填写。

2.集中办理情况：是否将事项按“一窗受理、集成服务”要求进驻园区政务服务大厅实施集中办理。

3.办事指南编制情况：是否在“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规范引用事项目录清单、填报实施清单；是否规范编制办理指南并公示。

4.备案情况：委托行使事项是否根据县直部门要求按时向县直部门备案。

5.政务公开情况：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通过政府门户网站主动公开，以及依申请公开情况。

6.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是否产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具体事项、案例及相关处理情况，如未产生填“无”。


